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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如何助力破产企业蝶变新生？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修订《企业破产法》

  近年来， 上海围绕企业破

产保护， 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探

索。 浦东新区取得了可以突破

上位法的立法授权， 浦东破产

法规规定了申请人指定管理人

制度， 为充分发挥管理人的专

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2023 年， 浦东法院大力

推进《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

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

规定》 （以下简称 《若干规

定》） 的贯彻实施， 浦东法院

破产审判庭自 2022 年 1 月 7

日挂牌成立以来， 不断加强破

产审判工作， 积极拯救危困企

业， 清理“僵尸” 企业， 服务

保障浦东引领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反映浦东法院破产审

判工作的《创新企业破产府院

协调和破产审判机制》 入选首

批引领区改革创新案例， 《建

立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

制度》 入选 2013—2023 年中

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创

新发展 100 个典型案例 ，

《浦东法院积极探索、 强化落

实、 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

业破产制度》 被评为 2023 年

度浦东新区法治建设优秀案

例， “小微企业司法救治和简

易破产机制” 获评 2023 年度

上海法院十大创新工作成果。

记者从浦东法院获悉， 2023

年， 浦东法院共立案受理各类破

产、 强制清算及其衍生诉讼案件

1215 件，同比增长 40.6%，审结上

述各类案件 1085 件， 同比增长

108.7%。 其中，破产类案件、强制

清算类案件、 衍生诉讼案件分别

占比 37.9%、41.9%、20.2%。

从企业规模看， 破产企业与

强制清算企业中， 小微企业占比

分别达79.2%和60.3%。 从债务规

模看，2023年审结的108件破产案

件中，依法清理债务74.7亿元。 从

审理周期看，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的破产案件达1/3，平均审理周期

135天，最短仅用时 4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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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 “办理破产” 是世

界银行评价营商环境便利度的指标之一， 也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点方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称， 2023 年， 人民法院审结破产案件 2.9 万件， 同比增长 68.8%， 力促“僵尸企业” 及时出清，

涉及债权 2.3 万亿元。 与此同时， 人民法院引导可重整的不清算， 助“危机” 企业寻“新机”， 审结破产重整、

和解案件 1485 件， 762 家陷入困境企业成功重整， 盘活资产 8790 亿元， 11.8 万名员工稳住就业。 让“僵尸企

业” “应破早破”， 让有希望的企业“能救早救”， 我国的破产审判通过法治化手段助力企业“破革重生”。 同

时， 我国破产法运行十六年， 其不足已经引发各方关注。 目前我国的破产法已经列入了人大修法计划中。 在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 人大代表也对破产法的修法发表了真知灼见。

□ 记者 陈颖婷

  2023 年 7 月， 债权人某

小额贷款公司同时向浦东法院

申请对上海某桃业合作社、 上

海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破产清

算。 该起案件的被申请人是以

水蜜桃、 翠冠梨等水果蔬菜种

植为主营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 由杨某任法定代表人。

受疫情影响， 2020 年起

合作社的水果蔬菜种植陷入困

境， 特别是 2022 年后， 合作

社无法开展蔬菜种植及果蔬日

常养护， 授粉， 嫁接、 施肥等

培育工作， 严重影响了果蔬产

量和质量， 进而导致资金链断

裂， 陷入了偿债危机， 因桃业

合作社未能足额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 350 万元贷款清偿

业务，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也未

能承担连带清偿。 于是责任债

权人某小额贷款公司遂以该两

家合作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

院申请破产清算。

浦东法院收到破产清算后

积极联系被申请人。 经查该两

家合作社名下均无固定资产，

仅有向村集体承租的三百亩土

地上种植的果树。 破产申请

时， 恰逢水蜜桃、 翠冠梨等水

果即将成熟， 上市市值约 30

万元， 该两家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表达了强烈的继续经营的愿

望， 称其已有相当规模且较为

固定的客户群体， 有信心有能

力弥补前期遭受的损失， 但需

要债权人给予偿债宽限期。

浦东法院考虑到合作社陷

入经营困难的背景， 结合果树

变现困难， 水果销售具有时令

性， 客户资源由法定代表人个

人掌握等情况认定， 应当审慎

受理对于种植型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破产清算申请。 在破产申

请审查期间， 浦东法院督促合

作社法定代表人积极维系客户

扩大销量， 鼓励合作社继续运

营， 以偿还债务， 同时与申请

人反复沟通， 对两家合作社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后， 申请人能

否及时受偿， 进行利弊分析，

找寻到双方的平衡点。

2023 年 9 月 26 日桃业合

作社、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申

请人在浦东法院达成和解协

议。 申请人收到首期款 27 万

元后， 当即撤回两起破产清算

申请。

法官告诉记者， 相较于其

他的市场主体执行， 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存续与发展更加依托

于无形资产， 比如市场声誉、

知名度、 客户关系、 专业化的

种植队伍等， 但这些对生产经

营至关重要的资源都难以变

现， 随着清算完毕会直接归

零。 此外合作社已有的果树需

要定期养护和培育， 进入破产

程序后， 不仅很难找到购买

方， 更有可能因长期无人看

管， 导致发生虫害甚至死亡。

法院通过鼓励债务人开展自

救， 并提供支持与协调， 引导

债权人权衡利弊， 最终促使当

事人达成和解， 为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去了破局重生的希望。

水蜜桃、翠冠梨的破局重生之路

“浦东经验”让企业最短46天完成破产审判

  我国破产法运行十六年

来， 其不足已经引发各方关

注。 目前破产法已经列入了人

大修法计划。 在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

工商联副主席、 莘庄工业区威

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桐宇提出， 随着破产法的深

入实施， 必须就当前的民营破

产实践， 在立法中对民营企业

破产重整的难点问题予以明

确， 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

则， 切实发挥破产重整在拯救

困境企业中的积极作用， 优化

民营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她建议， 明确破产法律制

度的性质问题。 在她看来， 在

当前以《民法典》 为核心的市

场主体制度中， 市场主体的准

入制度相对比较全面， 国家对

于新生企业的帮扶还是比较到

位的， “放管服改革” 也在逐

渐到位。 但是在市场主体的救

治和退出制度方面， 还很不完

善，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体系的短板。 对此， 她建议应

坚持“市场化原则， 法治化原

则， 国际化原则”。 “在这个

定位之下， 破产法修改的其他

具体技术性制度才有生根的土

壤和基础。” 周桐宇说。

周桐宇还建议修改破产法

名称。“‘破产’在中国文化和中

国的语境下不是一个好词，甚

至污名化很严重。”周桐宇认为

破产是一种经济现象， 是债务

人“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

务”的经营状态。破产法律制度

的特征是“保护”，是一个体现

全面保护的法律制度， 包括保

护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最大化，

保护债权人债权的平等受偿，

保护重整投资人这类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保护债务人的债务

豁免权， 保护债务人企业员工

的合法权益。 对此， 她建议将

该法律直接改为“破产保护

法”， 以体现我国破产保护法

律的人文关怀。

周桐宇建议我国探索职权

启动破产程序模式。 “实践中

存在着大量实质上具备破产原

因的民营企业因无人申请而使

破产法作用无法发挥， 这不利

于平等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

益， 也不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

配置。” 她表示破产法虽然解

决的是私权 （债权和债务关

系）， 但也具有一定的市场规

范功能， 建议将破产程序启动

的立法模式转变为以申请主义

为主职权主义为辅， 在特定情

形下赋予人民法院或检察院依

职权启动企业破产程序的权

利， 避免出现因无人申请而导致

本应适用破产程序的企业无法进

入破产程序的情形。

同时， 周桐宇建议， 明确企

业具备破产原因时的相关主体破

产申请义务和责任， 维护全体债

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 “虽然破

产程序只是债权债务清理的一种

方式， 但该方式有其独特优势，

不仅是对债务人、 债权人利益的

维护， 也涉及职工权益、 国家利

益的保护， 是一个全面概括的公

平清偿程序。” 她认为规定相关

主体的破产申请权（破产申请义

务） 是有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此外， 周桐宇还建议发挥府

院联动机制作用， 加大对民营企

业破产重整的支持范围。 她表

示， 从长远看， 要实现民营企业

破产处置的市场化、 法治化， 政

府要转变角色， 从宏观调控、 政

策引导、 制度约束、 部门配合等

行政服务方面参与民营企业破产

治理， 减少行政干预手段， 让陷

入僵局符合破产原因的民营企业

依法顺利进入破产， 减少非政府

批文不得破产现象。 该机制建立

后， 可以有效解决涉刑解封难、

信用修复难、 政府相关不配合的

问题， 同时对于重整成功的破产

企业， 要及时修复其信用记录，

正常化的对待支持企业发展。

人大代表建言破产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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